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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为切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现将我县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予以公布，并明确其工

作职责如下：

一、掌握负责区域防汛工作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熟知防洪预案和调度指挥程序。二、督促、落实各项防

汛准备工作。三、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安排巡堤查

险。四、组织指挥抗洪抢险和群众安全转移。

各级领导及防汛责任人要上岗到位，认真履行职

责，充分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各项准备，确保

今年安全度汛。

2022年5月11日

宝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明确宝丰县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及其工作职责的通知

附件1

宝丰县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

县（乡、镇）

宝丰县

乡镇（办

事处、示范

区）

责任区域

全县

城关镇

杨庄镇

张八桥镇

大营镇

商酒务镇

赵庄镇

石桥镇

周庄镇

闹店镇

肖旗乡

前营乡

李庄乡

铁路办事处

观音堂示范区

龙王沟示范区

责任人

王代强

张晓祎

杨军红

杨 璞

李延彬

崔俊豪

李 凯

王凤雪

宋同珂

魏前豹

何耀华

黄琼瑶

冯宇航

王 琳

商科峰

练亚超

职 务

县委副书记、县长

城关镇镇长

杨庄镇镇长

张八桥镇镇长

大营镇镇长

商酒务镇镇长

赵庄镇镇长

石桥镇镇长

周庄镇镇长

闹店镇镇长

肖旗乡乡长

前营乡乡长

李庄乡乡长

办事处主任

示范区主任

示范区主任

附件2

宝丰县南水北调工程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
序号

1

责任区域

宝丰县

责任人

李 庆

职 务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河道名称

北汝河

石河

玉带河

净肠河

泥河

应河

大浪河

马沟河

县级河长

王代强

郭 杰

苏明捷

孙志刚

姚桃叶

谢水池

马胜昔

王红旗

职 务

县委副书记、县长

县委副书记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副县长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四级调研员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三级调研员

附件3

宝丰县主要防洪河道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

序号

1

2

水库名称

龙兴寺

河 陈

所在市县

宝丰县

宝丰县

责任人

王代强

肖志举

职 务

县委副书记、县长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附件4

宝丰县中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

序号

1

水闸名称

毛旗营

县（市、区）

宝丰县

所在乡镇

闹店镇

行政责任人

魏前豹

职 务

镇长

附件5

宝丰县中型水闸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县（市、区）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宝丰县

水库名称

西外口

上李庄

石板河

栗树庙

宋 沟

兰 沟

官 衙

袁 店

孙 沟

北水峪

边 庄

晁 庄

龙泉寺

卧佛山

所在乡镇

李庄乡

大营镇

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

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

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

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

赵庄镇

张八桥镇

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

观音堂林业生

态旅游示范区

大营镇

赵庄镇

龙王沟乡村振

兴示范区

大营镇

行政责任人

马培翼

杨康鑫

杨进磊

范忠豪

冯旭辉

崔孝忠

吕长征

王红伟

樊恒志

刘兰平

张海博

王建宏

张帅旗

杜永勋

职务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县长

示范区组织委员

示范区三级主任科员

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

示范区纪工委书记

赵庄镇副镇长

张八桥镇二级主任科员

示范区政法委员

示范区宣统委员

大营镇党委副书记

赵庄镇武装部长

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附件6

宝丰县小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

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教体系统工作专班，在平各大中专院校，市教

体局直属各学校，机关各科室及二级机构：

根据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形势，经研判，现就做好全市学校学生返

校复学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返校安排

1、汝州市、舞钢市、叶县、鲁山县、郏县、宝丰县、石龙区、主城区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之外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民办学校、幼儿

园）学生从5月16日开始返校复学。目前属地内学生自“五一”开学

后一直封闭在校的寄宿制中小学结合本校实际和疫情防控政策进

行调休。

2、在市主城区内的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学校暂不开学；区

域内师生员工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继续统筹安排好线上教学，视

疫情防控形势和疫情防控政策适时确定复学时间。

3、实际居住地在封控区、管控区内、防范区的师生员工暂缓返

校；本人或家庭同住人员从外市返平未完成健康管理的暂缓返校；目

前仍在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期内的师生员工暂缓

返校。对不能到校的师生、不能回家的师生要切实加强人文关怀，加

强心理调适与疏导，做好思想工作，克服焦虑情绪，既要安排好居家

学生的线上教学工作，又要安排好留校师生的工作、学习与生活。

4、驻平高校继续实行封闭管理。

二、相关要求

（一）畅通指挥体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保障上下

联络畅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要主动沟通联系属地医疗、疾

控机构和公安机关，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变化，确保如遇突发情况，及

时做好应急处置。

（二）做好开学准备。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平顶山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教育体育系统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紧急开展全市学校疫情防

控“十严查”的通知》（平教体疫防办〔2022〕64号）要求，持续抓好自查

检查，落实“四方”责任，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备足防疫物资，做好后

勤保障。对校园各个场所、各个角落开展全方位深入细致的清洁、消

杀和通风，确保校园内各场所环境干净卫生健康。各学校要面向全

体学生及其家长召开一次“云上家长会”，将疫情防控形势、基本知

识、本校防控措施对学生及家长进行宣讲，引导其了解并遵守疫情防

控管理制度和措施。

（三）错峰有序返校。按照“一地一策”“一校一案”的要求，各县

（市、区）、各学校制定周密科学的返校复学方案，协调属地有关部门，

组织好学生错峰有序返校；各学校严格落实错时返校离校制度，严防

人员在校门口附近聚集、逗留。返校时，学校要对学生所带物品进行

有效消杀。师生员工返校时，需提供健康承诺书和健康码（绿码）、行

程码（绿码），在校门口经测温、消杀后方可进入学校。

（四）落实核酸检测。全市返校学校提前对接定点医院，5月16

日，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及后勤服务人员做一次全员核酸，核酸检测结

果出来之前，尽量减少人员流动，5月17日正式上课。返校后，主城

区学校每2天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1次，县（市、区）学

校结合当地实际，参照主城区学校执行，或按每日至少20%比例进行

核酸循环抽检、每周完成1次全员核酸检测、后勤服务人员每周2次

全员核酸检测的要求予以落实。核酸检测要做到全体人员应检尽

检、不漏不重。

（五）严格封闭管理。复学后，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项制度和要求，继续实行校园封闭管理，守住门、管住人，

严密防范、严防死守。每所学校原则上只开放一个出入口进出，安排

防控监督员待岗执勤，入校人员实行“五必须”，即：必须实名登记、必

须佩戴口罩、必须扫场所码、必须亮“行程码”、必须测体温，无关车

辆、人员、快递包裹严禁入校。摸清学校走读师生员工往返路线，加

强家校“点对点”管理。

（六）严格人员管理。实行包联排查制度，做好健康监测，不漏一

人，不漏一户，“一人一档”，全面摸底排查、准确动态掌握全体师生员

工及共同居住人员的健康状况及近期行程等信息，对返校复学人员

严格审核。严格落实晨午（晚）检制度、病假追踪制度，落实“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落实“四早”要求，如有异常，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到位、

第一时间管控到位。

（七）合理安排教学。认真做好学生返校后的课程课时安排，返

校当天，围绕纪律教育、安全教育、心理教育等上好返校复学“第一

课”。深入研判教情学情，加强师生人文关怀，积极开展思政教育，及

时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调试，实现线上线下教学无缝衔接、平稳过

渡，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以平顶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

布的为准。

2022年5月15日

平顶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教育体育系统工作专班办公室

关于做好全市学校学生返校复学有关工作的通知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

防控形势，个别人员不履行防疫

责任，不遵守防控规定，妨害疫

情防控工作，危害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公安机

关依法查处了3起涉疫案件，现

通报如下：

1、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周某

某，4 月 28 日从郑州东站返平

后，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等疑

似新冠肺炎症状，未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到发热门诊治疗，未

及时向社区报告，直接或间接

造成多人感染的严重后果。周

某某的行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周某某

立案侦查。

2、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

者 申 某 某 ，对 其 流 调 时 不 配

合，故意隐瞒行程，严重影响

流调溯源和密接人员管控工

作。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

规定，对申某某作出行政拘留

十日的处罚决定。

3、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殷某某，4月26 日至5月2日两

次驾车往返于平顶山和洛阳之

间，未按规定报备，未落实持48

小时核酸检测报告等离平返平

防控措施。公安机关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有关规定，对殷某某作出行

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希望广大群众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规定，积极配合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拒不履行防疫责任、

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平顶山市新华区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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